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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 
 

北航研字〔2020〕2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
匿名评阅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实施办法》已经学

校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2020年 9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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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科学公正的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制度是确保博士研究生

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。为进一步完善质量保证和监督机制，提高博

士学位授予质量，依据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创

新成果评价规定》（北航研字〔2020〕8号），博士学位论文原则

上实行匿名评阅，常规评阅论文不超过年度申请学位总数的 20%。 

第二条 匿名评阅采取 3份“双盲制”评阅和 2-4份明审相结合

的方式。“双盲制”评阅由校学位办公室负责，明审由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分委员会”）负责。 

第三条 博士生及其指导教师可提出不超过3名回避专家的名单。 

第四条 对于涉密论文，博士生及其指导教师应提供不少于 10

名具备涉密人员资格的专家名单，且每个单位不能多于 2名专家。

涉密论文的“双盲制”评阅和明审均由分委员会负责。 

第五条 评阅意见未返回前，申请人不得答辩。 

第二章  “双盲制”评阅程序 

第六条 确定匿名评阅的博士生将经过隐名处理的博士学位论文

电子版及相关材料提交分委员会，分委员会负责将博士学位论文及相

关材料上传至送审系统。学位论文电子版上传后不得更改。 

第七条 在论文上传后3个工作日内，校学位办公室负责送出评阅。 

第八条 校学位办公室对返回的评阅意见做隐名和保密处理后，

交付分委员会，按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授予暂行实施细则》中

的有关规定进入下一步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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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“双盲制”评阅结果处理 

第九条 评阅人对是否组织论文答辩的意见分为四类： 

1.“A”表示“同意组织论文答辩”； 

2.“B”表示“同意组织论文答辩，但需对论文进行修改”； 

3.“C”表示“不同意组织论文答辩，需对论文进行重大修改后

重新评阅”； 

4.“D”表示“不同意组织论文答辩”。 

第十条 评阅结果处理办法 

1.评阅意见仅有一份“C”。博士生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

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 1个月，并写出书面修改说明。经导师同意后，

将修改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修改说明提交至送审系统，由校学位办

公室提交原评阅人进行复评，复评通过方可组织答辩。复评结果为

“C”或“D”，本次申请无效。 

2.评阅意见仅有一份“D”。博士生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

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 3个月，并写出书面修改说明。经导师同意后，

将修改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修改说明提交至送审系统，由校学位办

公室提交原评阅人进行复评，复评通过方可组织答辩。复评结果为

“C”或“D”，本次申请无效。 

3.评阅意见出现两份及以上“C”或“D”。本次申请无效。 

4.如评阅意见仅有一份“C”或“D”，且另两份评阅意见均为“A”，

经导师和分委员会同意后可提出申诉。在收到评阅意见两周内，分

委员会将申诉报告提交校学位办公室。校学位办公室另外聘请 2名

专家对原送审学位论文进行“双盲制”增评。如增评结果出现一份

及以上“C”或“D”，申诉失败，本次申请无效。申诉仅限一次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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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诉的博士学位论文直接纳入学校论文抽检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申请无效的学位论文，博士生可对论文进行修改，在

6-24个月内申请重新评阅答辩。申请重新评阅答辩仅限 1次。 

第四章  其它事项 

第十二条 首次评阅未通过者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全

部进行匿名评阅，不能申请常规评阅。 

第十三条 “双盲制”，即评阅人姓名对博士学位论文申请者、

指导教师及相关人员隐匿，同时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姓名对评阅

人隐匿。 

第十四条 “双盲制”评阅周期为自学位论文提交送审系统之日

起 40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五条 超过 40个工作日“双盲制”评阅书未返回，学位分

委员会和校学位办公室协商是否更换评阅人。 

第十六条 校学位办公室负责博士学位论文“双盲制”评阅的

工作人员，应遵循保密原则，保证评阅的严肃性和公正性。 

第十七条 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不得干扰“双盲制”评阅工作

的正常进行。若有违反，将由相关部门严肃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自 2020级博士研究生开

始执行，2019级（含）以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，如选择依据《北京

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创新成果评价规定》申请学位，

学位论文匿名评阅按本办法执行。本办法由校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24日印发 

共印 5份 


	发文编号
	主送单位
	附件
	抄送单位
	印发日期
	印发份数

